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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龙集镇勒东村麦收进入高潮，金色的麦田里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来

回穿梭，一片忙碌的景象。
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积极推广秸秆离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今年夏收，全镇组织多台

机械，及时对 37000 亩麦茬实施秸秆离田，所收秸秆出售给养牛场和发电厂，不仅达到了环保目的，每亩土
地还可为农民增加近 200 元的秸秆收入。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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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区一季度
能耗双控“亮红灯”

本报讯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官网消息， 为加强能耗双控形势分
析预警，国家发改委近日研究提出《各
地区 2021 年一季度能耗双控目标完
成情况晴雨表》，对各地在能耗强度降
低和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完成情况进
行了阶段性分析，其中，浙江、广东、广
西、云南为双一级预警。

在能耗强度降低方面， 浙江、广
东、广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 7 个
地区为一级预警，山西、辽宁、黑龙江、
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贵
州、陕西、甘肃 12 个地区为二级预警，
其他 11 个地区为三级预警。

在能耗总量控制方面， 江苏、浙
江、湖北、广东、广西、云南 6 个地区为
一级预警，安徽、福建、江西、贵州、青
海、 宁夏 6 个地区为二级预警， 其他
18 个地区为三级预警。

国家发改委强调， 预警等级为一
级和二级的地区， 要坚决对一季度严
峻的节能形势保持高度警醒， 深入分
析、深刻反思出现问题的原因，切实采
取有力措施，迅速扭转工作被动局面，
确保完成今年能耗双控目标特别是能
耗强度降低目标任务。 （申佳平）

国家发改委：

5年内培育50家大宗
固废综合利用骨干企业

本报讯 6 月 3日， 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 《关于开展大宗固体废弃物综
合利用示范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提出，到 2025 年，建设 50 个大宗
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
范基地”）， 示范基地大宗固废综合利
用率达到 75%以上， 对区域降碳支撑
能力显著增强；培育 50 家综合利用骨
干企业（以下简称“骨干企业”），实施
示范引领行动，形成较强的创新引领、
产业带动和降碳示范效应。

《通知》明确，示范基地主要以煤
矸石、粉煤灰、尾矿（共伴生矿）、冶炼
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
秸秆等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为主。 基地
建设以地方自主实施为主要建设方
式，原则上不新增建设用地。拟推荐的
示范基地应建设运营主体明确， 大宗
固废综合利用率超过 65%； 具有不少
于 5 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企业， 工艺
技术和装备先进， 已形成上下游协作
配套的综合利用产业体系； 近 3 年未
发生重大环保、安全事故。

拟推荐的骨干企业， 原则上应以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 年综合利用产值占企业总产值
60%以上，综合利用总产值不低于 1 亿
元，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企业
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细分领域具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成长性， 掌握关键
核心技术；企业现有产品符合《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近 3 年
经济效益较好，信用记录良好，未发生
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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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一下属公司逃避监管排污被罚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 日前，
山东省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对中石化新星
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涉嫌利用私设暗管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 作出
处罚决定：罚款 26 万元。

暗管是指通过隐蔽方式达到规避监
管目的而设置的排污管道， 包括埋入地
下的水泥管、瓷管、塑料管等，以及地上
的临时排污管道。

记者梳理调查资料发现，中石化新星
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问题涉及 2 口供
热井， 均有环评批复手续。 但因 2020-
2021 年供暖季出现极寒天气， 最低气温
达到零下 17 摄氏度，为保障小区供暖效
果， 中石化新星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加
大地热开采量，造成回灌水量增大，回灌

井超负荷运行，致使回灌不充分，造成部
分尾水外排。 2021 年 1 月 14 日，东营市
河口区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地热供暖换
热尾水排放夜查活动， 发现中海鸣翠园
集中供热井尾水外排情况， 责令中石化
新星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对该尾水排放
口进行整改， 对尾水排放口用水泥进行
封堵，同时要求企业提升回灌能力，确保
地热尾水全部回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三十九条规定， 禁止利用渗井、 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记
者注意到，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
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恰在此列。

记者了解到， 暗管由于位置较为隐
蔽，不利于环保部门监管，出现危害后
果往往不能被及时发现。 业内人士认
为，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污染物是一种主观恶性极大
的违法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更严重的
破坏环境后果，而且对监管造成了严重

的阻碍及干扰，大大增加了执法的难度
和成本。

资料显示，中石化新星山东新能源有
限公司是中石化主打绿色清洁能源的下
属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9 日，法定代
表人为田鹏， 经营范围包含可再生能源、
工业余热、余冷、余压、余气、蒸汽的开发
利用及服务；供热、制冷、供水、供电服务；
安全环保、节能减排、水处理技术及产品
的引进、开发利用及服务等。

东营市相关部门已对上述问题做
出处理和整改，加大对供暖期供热企业
地热尾水回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制定
极寒天气地热供暖应急预案，严格落实
尾水回灌各项措施， 避免类似情况再
次发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
数据显示，今年 1-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75 万辆和 73.2 万辆， 同比分别
增长 2.6 倍和 2.5 倍。 近年来，在电动化转
型加速的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迅速。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碳达峰、碳
中和背景下，我国的车辆电动化转型不能
只是“平地起高楼”，除了注重电动汽车增
量的提升，存量燃油车的电动化替代也至
关重要。

“交通领域碳达峰本质是化石能源
用量达峰”

推动车辆电动化进程的重要性，从近
年来发布的顶层规划就可见一斑。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11－2035 年）》提出，到
2025 年，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0 千瓦时/百公里，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
到 2035 年， 纯电动汽车将成为新销售车
辆的主流， 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
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

另外，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近年来
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偏高， 且呈
逐年上升趋势， 面临日益严峻的石油供应
挑战。同时，交通领域的石油消费在全国各
部门石油总消费中占比高达 57.68%，其中
道路交通是主体。在近日举办的“交通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路径与对策论坛”上，与
会专家反复强调，“车辆电动化是控制交通
领域石油消费总量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

同时， 更严格的环保和空气质量监管
也对移动源污染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以
上海为例，机动车排放是上海市 PM2.5 污
染的首要来源， 也是臭氧污染前体物的重
要来源之一。”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朱洪表示，要实现《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确定的到 2035
年实现 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 25微克/立
方米左右的目标，移动源的减排尤为重要。

“目前， 上海道路交通用能结构仍以
化石能源为主。 地面公交电力占比约
39%，巡游出租电力占比约为 4%，社会车
辆占 3%， 重型货车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
主。 ”在朱洪看来，存量电动化推进速度是
交通领域实现碳达峰的关键。 交通领域的
碳达峰本质上是化石能源用量的达峰，因
此增量电动化比例提升的主要作用是减
缓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而存量的电动化转
化才是削减碳排放的主要手段。

电动化提速面临阻碍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汽车的电动化转
型面临技术瓶颈、成本竞争力较弱和发展
环境待完善等障碍。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
副主任王聘玺表示，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累计保有量力争
达到 200万辆， 汽车电动化率将由目前的
6%提升至 30%。 为完成“十四五”时期 200

万的目标， 至少需要撬动 100 万辆存量燃
油车替换成新能源车， 且主要集中在私人
领域，这将带来不小的挑战。

朱洪表示， 推广充电模式的货车难
度较大，对于轻型货车的电动化，目前其
续航里程较低，载货能力也小于燃油车，
且购买和运营成本较高； 而重型电动货
车，其购置成本更是燃油车的 3 倍以上，
因电池自身重量就可达 2-3 吨， 载货能
力也小于燃油车，且充电速度缓慢。

王聘玺认为， 交通电动化需要经历
三个时期，分别为产品验证期，新型运输
组织模式构建期和商业组织模式形成期。
据介绍，目前货运、公交、客车等不同领域
的车辆在电动化进程中，处于不同的转化
阶段。

以出租电动车为例，其电动化已进入
商业组织模式形成期，但距离最终的目标
达成， 成本差仍有 7.5 万元， 续航里程差
100km；与此同时，轻型货运电动车即将进
入商业组织模式形成期，但除了成本差和
续航里程差距较大，充电设施不足也成为
不可忽视的阻碍因素。

寻求政策和技术双突破

如何撬动存量燃油车的电动化替换？
专家认为，应寻求技术进步、政策支持以
及引导模式创新，以实现车辆运营效益提
升、成本差缩短等。

落基山研究所交通项目总监王喆表
示， 运营补贴可有效提升车辆的经济性，

有助于推广应用初期提升车辆使用率并
规模化降低成本。

王喆介绍，以物流车为例，在没有运
营补贴政策的情况下， 电动微面要达到
至少 7 万公里的行驶里程， 才能与同等
规格的燃油微面平价。 电动轻卡的行驶
里程则需要达到 9 万公里。 现行的补贴
政策已开始让电动物流车与燃油货车成
本平价的里程缩短， 约 2-3 年即可收回
额外投资成本。

王聘玺表示，在供给侧，应借鉴国际
经验，认识到燃油车禁售是推动供给端变
革的手段，但同时慎重研究；在消费侧，应
快速提升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认知
与认可度，提升使用意愿；在政府端，应考
虑如何促成社会主体形成协同体，共同推
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环境优化和电动化进
程加速。

“如果单靠 ‘政府+车企+运营企业’
单链支撑，对存量的电动化替代进程没有
太大促进作用，应转变成融入电力、能源
等其他主体的全社会协同生态发展模式，
核心需要解决车型和成本差下降等问
题。 ”王聘玺表示。

朱洪从管理政策的角度提出，应依靠
需求响应来引导电动车进行有序充电，支
持并制定配网、充电桩、电动车各相关平
台数据互联互通，鼓励充电设施智能化运
营的探索。 同时积极探索换电新模式、“租
赁+购买服务”等商业模式，灵活调整管理
制度，为进一步提升电动化转型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

存量车辆电动化是交通减碳关键抓手
■本报记者 仲蕊

■王金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改革方
案》）的出台实施，确定了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
务，有助于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提
升企业现代环境治理水平， 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 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建设的重大进展。

依法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是国际上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通行做法，同时，
该项制度改革也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的重要内容。

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社会
责任， 也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
失灵的重要手段， 能够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推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一是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显著强化
企业环保责任。 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生态
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和环境治理情
况，引导和督促企业自觉守法、履行责
任，全面提升环境意识、改进环境行为。

二是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推动形成环
境保护的长效市场机制。通过开展环境信
息披露，为市场相关方提供全面准确的环
境信息，有利于发挥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
作用，有利于绿色技术的研发应用和环境

污染治理第三方市场的发展。
三是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推

动社会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将
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公众对
企业绿色低碳产品的判断与选择，提升
公众对企业污染排放监督的积极性和
有效性，形成全社会绿色转型合力。

《改革方案》对推进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制度建设进行了系统谋划， 但加
快推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
还需强化制度衔接、加强能力建设、开
展跟踪评估，确保改革任务顺利推进。

一是加快完善制度体系。 加快推
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格式
准则等配套文件的制定和出台， 进一
步细化企业披露责任、规范披露行为、
明确披露要求、界定信息边界，有效指
导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二是加强实施能力建设。 开发基
于大数据、 云计算的企业环境信息甄
别与校核技术， 提升生态环境部门和
相关部门监管能力。 及时总结和推广
地方经验，加强宣传与培训，提升企业
依法合规披露环境信息的能力。

三是开展持续跟踪评估。 加强对环
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跟踪评估，优
化完善改革举措，不断深化制度改革。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节能大家谈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倒逼企业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江江苏苏泗泗洪洪：：秸秸秆秆离离田田 环环保保增增收收


